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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台为重点：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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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是一个时代性难题。囿于网络社会线上与线下各种关系的盘根错节和瞬息

多变，以及治理关系本身的纵横交错，我国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为应对热点而过于关注具体规则颁行，

存在就问题谈问题、就治理谈治理之“失重”状态。只有以平台为重点进行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才

算抓住了根本。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之以平台为重点的具体展开，须从理念调适和制度型构两个维度入

手。理念维度，须尊重网络平台运行的内在机理、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及网络平台的动态扩张逻辑；制

度维度，应宏构以宪法为基础，以网络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软件发展创新促进法、信息内容规范管

理法等三部专门性法律为主干，由其他若干法律法规协调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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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网络社会应如何治理？这是一个宏大的时

代命题，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

面的重要问题[1](49)。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互联网

论坛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无处不

在的时代，“如何治理互联网”和“用好互联网”

是各国都在关注、研究、投入的重大问题[2]。法

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

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必须加快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不断提高网

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3]。实践中，我国自 1994

年加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先后颁布了《网络安全

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为网络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

的法律依据，对确保网络社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 

运行，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起到了重要作

用。然而，与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网

络社会法律治理领域明显存在着为应对热点问

题而过于关注具体规则颁行，就问题谈问题、就

治理谈治理的“失重”弊病。 

社会是一个矛盾体[4]。网络社会法律治理是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网络社会矛盾、处理网络社会

事务，以实现网络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活动[5]。

任何工作“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6]，

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亦不例外，不论是运用法律

手段解决矛盾还是处理事务，须“既全面又有重

点”，既要抓全局，又要抓主要矛盾。网络社会

法律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于网络社会

线上与线下各种关系的盘根错节和瞬息多变，我

国网络社会法律治理需要且必须坚持系统论中

的“重点论”，不能“没有主次，不加区别，胡

子眉毛一把抓”，也即：要透过表象看本质，找

到治理的重点和关键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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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只有以平台为重点进行网络社会

的法律治理，才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本文拟

从网络社会的特质、发生学逻辑出发，分析网络

法律治理为何要以平台为重点，进而阐述以平台

为重点的基本进路。 

 

二、从网络社会的技术性特质看以 

平台为治理重点的必要性 
 

网络社会是比现实社会更加复杂的非线性

运作的社会[7]，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等主体

间的各种关系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聚合而形成

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和结构形态[8](135−151)。显而易

见，网络社会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质。只有对互

联网技术能否被规制、如何规制以及重点与难点

何在等基本命题作出回答，才能破解“网络社会

如何进行法律治理”这一时代难题。 

(一) 技术被规制的可能 

互联网技术能像现实世界一样受制于当地

政府的规制吗？汤姆·斯坦纳特−斯雷尔克德

(Tom Steineert-Threlkeld)认为：“在网络规制方

面，有些东西从未改变过。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

其天生的、抵御各类规制的力量。”[9](35)与此相

对，技术中立论者认为：“技术是无偏见的，它

不会使一种行为高于另一种行为。技术仅仅是一

种工具而已，它不会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损害人类

自由，或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强大的力量是

用于善的目的，还是用于恶的目的，取决于人

类。”[10](8)但是，伴随理论研究的深入，网络无

法被规制的观点已逐渐被否定和抛弃，而有必要

并能够对互联网技术进行规制，越来越成为理论

共识。从技术工具理性层面看，上述网络抵制规

制的理由夸大了技术的负效应，否定了技术本身

是一种人类所创造的工具这一既定事实。这些理

由与其说是论证网络的不可规制性，不如说是对

规制网络必须解决的理论难题的思考。本质上，

互联网技术能否被规制，取决于它的架构，而由

硬件、软件、协议、存取控制和拓扑结构组成的

网络分布式系统架构是可以改变的。诚如网络法

学奠基者劳伦斯所言：“我相信，在未来将形成

的架构上，网络空间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具规制性

的空间。网络的‘本质’或许曾经是它的不可规

制性，然而，该‘本质’即将被颠覆。”[9](36)  

(二) 技术被规制的方法 

“各种新技术必须得到转化，使其从陌生

的、可能有危险的东西转化成能够融入社会文化

和日常生活的驯化之物。”[11](112-119)在探究互联

网技术被规制的可能性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对谁

有能力规制、由谁规制、应该怎样规制产生了疑

问。例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大多数人赞同有

必要对遍及家庭和工场(workplace)的计算机网络

技术实施一些限制，但是，也存在一个合理的怀

疑：谁有能力控制这些技术的最终发展和影响？

管理网络空间的企图仅仅是一个幻想吗？我们

是否太受技术力量的束缚？抑或，我们是否还有

能力控 制 构成互 联 网内部 工 作机制 的 代

码?”[10](7)当前，在各种理论的争鸣中，技术工具

理性论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力量[10](9)。技术工

具理性论认为，必须对技术进行“驯服”和“转

化”，使其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际上，不

论是何种理论，都面临如何基于智识资源指引进

行网络社会法律治理这一实践难题。“我们所知

无几，何以为师，我们的目的是，观察并搜集社

会转型和发展变迁的各项数据。我们只想理解这

一变化，而不是去指导它。”[9](1)或许，面对建

立在“0”和“1”二进制编码之上的网络社会

复杂关系格局和结构形态，人类仍处于网络治理

的初始阶段。 

当前，关于怎样规制互联网技术以及网络社

会应如何进行法律治理的研究正不断深入。其

中，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应“如何进行”与“重

点何在”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实质上，二者

是宏观进路选择与方式方法应用的关系。身处无

时不通、万物相连的网络社会，人们利用数字化

虚拟技术实现了“时间的虚化”和“空间的虚

化”，在线化的生存实践冲破了传统物理性的生

存限域，彻底打破传统社会的空间限制和时间的

有序结构[12](108−130)。在网络社会中，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兴技术全方位改变了人类的经济选择

行为、交往方式、生活场域，推动网络社会独特

的时空观、权利观和人际观的形成[12](108−130)。如

何回应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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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社会进行有效的法律治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

崭新命题。笔者提出以平台为重点的治理思路，

正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回应的一个尝试。 

 

三、从发生学逻辑看以平台为治理 

重点的可能性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理论的中心和着

重点也是会发生变化的。”[13]在信息革命、网络

社会和网络平台三者关系中，信息革命催生网络

社会，并通过网络平台完成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

物理空间的互动交流，推动网络社会的持续迅猛

发展。从发生学逻辑考察，网络平台作为数字经

济的主要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既是信息革命技

术外化的代表，亦是网络社会的核心元素和关键

所在。这是网络社会法律治理须以网络平台为重

点的逻辑前提。 

(一) 网络平台的技术架构 

探究网络社会法律治理须以平台为重点，首

先须厘清网络平台的内涵和技术架构等基本问

题。网络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主要资源配置与组织

方式，具有外部性、双边或多边性、交叉性、非

对称性等特点[14](18−21)。当前，网络平台已经渗透

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有网民 9.89 亿，

其中，网络即时通信平台用户达 9.81 亿，占网民

总数的 99.2%；网络购物平台用户达 7.82 亿，占

网民总数的 79.1%；网络支付平台和网络直播平

台用户分别为 8.54 亿、6.16 亿[15](29)。网络平台类

型多样，基于平台连接市场性质的不同，可分为

纵向平台、横向平台和受众平台，其中纵向平台

充当的是中介角色，不参与具体交易过程，如

B2B 平台；横向平台则匹配具有相似特征的成员

以实现相互交流，典型的有电子邮件、即时通信

平台等；受众平台则通过提供的服务和商品来捕

捉目标客户，典型的有搜索引擎、互联网门户平

台等[14](11−12)。基于主体层面的考察，可将平台划

分为政务类平台、企业类平台、社会组织类平台、

个人平台等。基于属地层面的考察，可将平台划

分为国内平台、国外平台和跨国平台等。基于功

能层面的考察，平台可分为网络媒介平台、网络

交易平台和监督管理平台[16]。本文使用的是狭义

的平台概念，特指通过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介质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包括网络媒介平台和网

络交易平台。综合 Lawrence Lessig [9](23)、Cyber 

Ethics[10](38)、周汉华[17]、段文琦[18](1-6)和程贵孙[19]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将网络平台架构体系划分

为底层、中层和顶层三个部分。 

平台架构体系的底层指的是平台的硬件部

分，由计算机设备、传输设施和网络连接设备等

组成。该部分是网络平台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平

台中层即软件代码部分存在和运行的物质前  

提[18](1−6)。可以说，没有物理层面的硬件设施，

网络平台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因为这

些通用的、可编辑的硬件存在，平台才能一次又

一次地提供产品和服务[20]，最终发挥出其作为数

字经济发展引擎的巨大效用。 

平台架构体系的中层指的是平台的软件部

分，是由一系列编程代码组成的指令集合，是网

络平台运行维护的关键部分。虽然平台编程代码

的存在和指令的实现依赖于平台物理设施（硬件

部分）的安全运行，但平台物理设施的连接也需

要借助中层编程代码(软件部分)的驱动实现。概

言之，正是在平台底层物理设施和中层编程代码

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网络社会线上与线下、虚拟

与现实的信息传播和产品服务的提供才得以成

为可能。因此，中层(软件部分)是整个平台架构

的核心。平台也正是通过软件部分“为参与各方

提供自动化的功能和多样化的服务”[18](1−6)，实

现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进而发挥其作

为网络社会信息生态系统中枢的作用。 

平台架构体系的顶层指的是平台的信息内

容部分。平台上信息的流动和内容建设的完成，

是参与各方利用中层网络编程代码（软件部分）

进行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互动交流的结果。

中层编程代码（软件部分）指令愈复杂，顶层内

容信息流动便愈频繁，平台流量也就愈大。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时期，

一方面，各式各样的软件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不

断创新发展、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平台在电信

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之“三网构成”和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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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之“二维空间”中，又融合互通、瞬息连

接，使得平台顶层内容部分既纷繁庞杂，又瞬息

万变。 

(二) 网络平台在网络社会中的应用扩张 

首先，囊括网络平台在内的网络社会的存

在，是信息技术革命外化的产物。技术作为人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21]，是人为了达

到自己所选定和提出的目标，在生活领域中使用

的东西，不单单指机器、工具，还包括它的使用、

操作者的技能等诸多因素[22]。网络平台作为信息

技术外化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源于

实践并基于特定环境与目标导向发挥效用。本质

上，平台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是在人类从工

业社会跨入网络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不

断变化和持续发展的[22]。从科技革命催生崭新经

济形态的一般发生学考察，以网络拓扑结构交互

连通为基础，基于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各种

社会关系整合、再造而成的网络社会，是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现

代化的时代浪潮下，不断外化并作用于现实世界

的结果。 

其次，网络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信息技术革

命依托网络平台外化于实践的结果。与传统农业

革命增强人类体力和工业革命提高人类生存能

力不同，信息革命催生的网络社会实现了人类脑

力的极大增强。具体而言，人类脑力之所以显著

增强，是因为人脑智慧与机器性能实现了良好的

嵌合，只不过，这种嵌合是在平台之线上与线下、

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交流中完成的。在信息技术革

命依托平台外化于实践的过程中，以现代化经济

社会环境和价值目标为导向，不断改变着人类的

经济选择行为、交往方式和生活场域。中国接入

国际互联网二十多年来，人们通过平台实现线上

与线下的互动交流，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人类生

产生活的交汇融合，而平台在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

驱动下，不断纵深发展和创新突破，在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浪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

用[23]。申言之，信息革命催生了网络社会，并通

过网络平台外化于实践，完成了虚拟空间与物理

空间的互动交流，进而推动了网络社会持续快速

发展。 

最后，网络平台作为线上与线下互动交流的

通道，是网络社会的关键之所在。作比熟稔之物

是认识新奇事物的重要分析范式。与农业时代和

工业时代从事大规模物质生产、社会以物质和能

源为主要资源而呈现“物质化”的特征不同，在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信息成为超过物质

和能源要素的最重要的资源。当前，伴随开发、

传播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的

大范围展开，网络社会明显呈现“信息化”的鲜

明特征[24]。与以往社会成员通过物质(包括信息)

实现各种交流互动不同，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成

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是通过平台介质完成的。从网

络社会的发展历程看，不论是网络 1.0 时代以门

户网站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如新浪、搜狐、网易、

凤凰等，还是网络 2.0 时代的分众传播，如微博、

微信、知乎、豆瓣等，抑或网络 3.0 时代的信息

智能分发传播，如今日头条、抖音、哔哩哔哩、

快手、视频号等，都是以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

体的互动交流为基础，并通过平台这一介质完成

的。申言之，在盘根错节的网络社会关系中，平

台作为社会成员互动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桥梁，是

网络社会构成的关键因素，这决定了网络社会法

律治理必须以平台为重点和关键突破口。 

 

四、以平台为重点之网络社会法律 
治理的基本路径 

 

网络平台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的重点，其独特的体系架构和

运行机理，以及在实践中的动态扩张与纵深渗

透，都内在地要求治理理念与制度适时创新调

整，以回应现实治理需要。也就是说，网络社会

法律治理须逐步摆脱原有的治理模式，减少分散

的、局部性的、具体的对法律问题的探讨，更加

关注法律规则整体框架的构建[25]。具体而言，一

是进行理念调适，须遵循平台运行的技术机理、

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平台动态扩张逻辑；二是

着眼制度体系建构，应宏构以宪法为基础，以网

络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软件发展创新促进法、

信息内容规范管理法等三部专门性法律为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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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若干法律法规协调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 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理念须契合平台运

行发展的实际 

1. “驯化”平台运行的技术机制 

网络平台内在技术机制，是指其内部构成之

间有机关联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原理。任何新兴

技术都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驯服”和“转

化”，才能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具有使用价

值的可控之物[11](112−119)。网络社会也不例外。换

言之，以平台为重点进行网络社会法律治理，需

要治理者“回归本源、回归技术、回归理性”[26]。

从外部视角看，平台是网络社会的关键所在。平

台作为现实物理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互动交流

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算法设计、编程代码等技术，

推动人脑与机器的互动、交流与融合，进而实现

数字经济的指数化发展。这要求网络社会的法律

治理须将平台运行规律作为特别关照的内容和

要素。从内部视角看，网络平台又是技术的综合

体。编程代码和算法作为网络平台架构体系的中

层构成部分，是平台自身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

件。这决定了以平台为重点进行网络社会法律治

理，须对平台及其各类技术进行“驯服”和“转

化”，也即“治技”。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须

转换理念，强调对平台运行内在机理和法治一般

逻辑的遵循，通过网络平台阻断网络社会的技术

暗面，实现互联网技术的法律归化。 

2. 遵循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

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

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

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

态”[27]。本质上，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

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

网等高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催生平台企业的

日臻成型和创新发展，并通过平台实现网络社会

数字虚拟空间与传统物理世界的互动交流与融

合发展，推动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数字经

济转变。当前，在我国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的背景下[28]，凭托信息技术革命

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平台企业的跨越式

发展正在成为现实，如腾讯、阿里巴巴、今日头

条、京东、拼多多等超大型平台企业的不断涌现

和发展壮大。正因如此，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与传统企业的单边“管道”

产业价值链不同，平台企业搭建的多边市场以平

台为中心。作为市场机制设计者、信息生态系统

中枢和新经济价值创造者，平台创造了更加高

效、便捷、自由的连接和匹配机制，既大幅降低

交易成本，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助推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须

以平台为重点，基于数字经济产生发展及其运行

结构的整体性分析，遵循并积极回应数字经济发

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妥善处理数字经济发展与法

律治理的关系，不断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 

发展。 

3. 顺应平台的动态扩张逻辑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与大数

据、人工智能、算法的愈加融合，平台在网络社

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平台在推动网络社会高速

发展的背后，至少蕴涵平台自身、平台治理及其

对法治文明影响之三重逻辑。首先，平台应用中

的扩张逻辑，主要是指以平台为“中心”的虚拟

与现实的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其次，平台微观

治理活动中的扩张逻辑，主要是指平台治理实践

中各类新技术的运用增多；再次，法治文明的扩

张逻辑，主要是指各种新技术对平台法律治理理

念、制度、文化形态潜移默化的作用[29](177-192)。

由此可见，网络平台的应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

程，不仅自身永不停歇地向前发展，且带动网络

社会向更深更广向度迈进。因此，网络社会法律

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安排须以平台为重点，与

平台发展同步，与平台扩张逻辑相吻合。 

(二) 以平台技术架构为主轴型构网络社会

法律制度体系 

法律制度体系是网络社会治理法治道路拓

展和理论创新的保障。网络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

健全，是对既有制度进行修改完善，还是重新制

定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抑或区别立法，不同选择

的理论根基在于，现有法律体系面临的是“新情

况、新问题、新领域”，还是“破窗性”的法律

革命[30](20−38)。当前，相关理论尚未形成共识，从

网络社会的技术性、立法的科学性、立法的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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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的体系化及其可操作性等层面考虑，笔

者认为，应基于一般法治理论和网络平台技术架

构的“三分”，在网络平台运行机理、数字经济

发展规律和平台动态扩张逻辑的指引下，在平台

作为网络社会法律治理重点这一思路下，可将我

国网络社会法律治理制度体系宏构为：以宪法为

基础，以网络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软件发展创

新促进法、信息内容规范管理法等三部专门性法

律为主干，以及其他若干法律法规协调配套的法

律制度体系。 

1. 以宪法为基础 

任何立法都须以宪法为根本遵循，网络社会

治理的立法也不例外。我国宪法目前没有专门关

于互联网、网络平台、网络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基

础性规定。宪法更多着眼于顶层设计和长远目

标，是我国的根本大法[31]，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及其权威性、稳定性等层面考察，当前没有必要

对宪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实践中，可依据宪法相

关条款，实现网络社会治理的有(宪)法可依。如

依据第 2 条，网民可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网

络社会事务。再如第 11 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

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等，这在宪法层面为数

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同时，网络社

会治理必然涉及除宪法外相应法律法规的立改

废释，当然要求在宪法框架下进行。 

2. 以三部专门法律为主干，其他法律法规协

调配套 

(1) 网络物理设施安全保护法律制度。 

网络物理设施安全保护法律制度属于安全

保护法范畴。网络物理设施是整个网络社会的底

座，通过立法为网络社会物理设施的安全保护提

供制度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基础设备质量、产

品服务标准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等。在某种

程度上，“维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就是维

护网络信息系统的整体安全”[32]。网络社会的稳

定健康和繁荣发展必然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安全

稳定运行，因此，网络社会物理设施的安全保护

至关重要。我国《网络安全法》已于 2016 年 11

月颁布。作为我国网络社会法律治理制度体系的

专门法之一，《网络安全法》对网络社会的安全

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

一定的不足。就立法结构而言，其选择的是基础

设施安全保护和网络信息保护混合立法这一模

式[33]。这在当时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已有变化：

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已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6 月 10 日、4 月 27 日通过。同时，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是国务院行

政立法，位阶偏低，且涉及公共通信、能源、交

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国防科

技工业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因此，建议立法者以

《网络安全法》为蓝本，适时制定专门的“网络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并基于其专门法地

位，对相关法规进行立改废释。区别于《个人信

息保护法》侧重于对信息的保护，《数据安全法》

侧重于对数据的安全保护，“网络关键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法”则侧重于对网络物理设施的安全 

保护。 

(2) 网络软件系统发展创新促进法律制度。 

网络软件系统发展创新促进法律制度属于

促进法范畴。软件系统是整个网络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网络平台提供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依

赖于软件系统的稳定运行。因此，确保网络社会

在法治的轨道上安全有序、健康发展，需要出台

网络软件系统发展创新的相关法律，通过立法规

范网络社会软件市场和技术开发行业，促进网络

社会软件系统既规范运行又创新发展，实现网络

社会软件系统治理的制度化、法律化。我国目前

虽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①
，且也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加强网络信

息保护的决定》《反恐怖主义法》中作出了相关

规定，但没有专门性的网络软件系统发展创新促

进法。鉴于此，建议我国制定“网络软件系统发

展创新促进法”，并将其作为该领域的专门法。

区别于《网络安全法》侧重于解决网络社会治理

的“安全”问题，“网络软件系统发展创新促进

法”应侧重于解决“发展”问题。 

(3) 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理法律制度。 

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理法律制度属于管理

法范畴，立法目的是规范网络平台记录、存储、

识别和分析网络信息内容的使用。首先，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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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软件系统具有可计量性不同，网络社

会的信息是以爆炸式方式存在的，具有不可计量

性。其次，由于网络社会平台用户的主体多元、

平台产品和服务多样，网络社会的信息流动是频

繁且无序的。因此，对其进行治理的内核在于抓

住平台这一重点，基于整体治理与局部治理相结

合，实现信息流动的有序和网络内容建设的规

范。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理法制建设，旨在通过

对网络社会信息流动和内容建设予以规范化、制

度化、法律化，以建立稳定、安全和可预期的网

络社会秩序。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网络信息内

容规范管理法”，但已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和《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

知》等，建议立法机关适时制定专门的“网络信

息内容规范管理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侧

重于具体的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法》侧重

于具体的数据安全保护不同，其侧重于网络信息

内容的规范使用和管理。“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

理法”不仅涉及个人信息保护，还涉及公共信息、

数据的权属配置和规范使用与保护等。 

 

五、结语 

 

中国已经进入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法律治理

难题的根治迫在眉睫。随着网络社会的动态演进

和应用扩张，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创新突破，人们经济选择行为

和法治生活方式正悄然改变，这不仅引发资源配

置方法、因果关系找寻、法律规则拟制、社会治

理系统底层逻辑的变化，也呼唤理论对这些变化

作出积极回应和解释，进而提供行之有效的治理

方案[27](177−192)。网络社会是纵横交错、风险叠加

的非线性运作的社会，笔者提出以平台为重点，

试图通过理念与制度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法律治

理，以改变治理实践“失重”的状态，不断提高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水平，助推

我国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这既

是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理论探究之崭新视野和理

想图景，亦是实践需要之可能进路和大胆尝试。 

 

注释： 

 

① 已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 年 9 月 25

日)、《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2014 年 8 月 7 日)、《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2016 年 6 月 28 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2017 年 5 月 2 日)、《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2017 年 9 月 7 日)、《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2017 年 9 月 7 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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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s an epochal problem. Due to the intertwined and 

transient changes of various online-offline relationship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risscrossing of 

the governance relationships themselves,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n our country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specific rules in response to hot topics, there exists the "weightlessness" 

malaise of only discussing problems for problems and discussing governance for governance. Only when the 

internet society is governed legally with the platform as the focus, can we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The platform-focused specific development of legal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must start from two 

dimensions: conceptual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concept dimension must respec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twork platform operation, the law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dynamic 

expansion logic of network platform, while the dime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should be a 

macro-structure of a legal system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basis, with three specialized laws as the 

backbone, including the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Law,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romotion Law,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Regulation Management Law, coordinated and 

matched by several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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